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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游县医疗保障局文件

龙医保〔2022〕1 号

2021年度龙游县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工作报告

2021 年，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

精心指导下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工作要求，依法规范开展医

疗保障行政执法工作，大力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和执法

体系建设，不断完善执法工作机制，提升依法履职和依法行政

能力，顺利完成打击诈骗医保基金等各类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

行动，现将 2021 年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1 年度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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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强化组织领导。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，

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

和中央、省、市全面依法治理系列会议精神，把行政执法工作

纳入重要议事议程。二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为严格依法行政，

加强医保基金行政执法监督，我局成立了案件审查委员会，负

责本辖区内立案查处的重大案件进行集体审核，确保行政处罚

决定公开、透明、合法、有效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。三是加强

普法宣传教育。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深入开展法治

宣传教育。2021 年，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5 号）、《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》

（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6 号）先后

实施，我局结合“打击欺诈骗保，维护基金安全”宣传月活动，

开展“弘扬法治精神，维护基金安全”为主题的条例实施普法

宣传；以近年来各地医保领域查处的严重违法违规案件为例，

在医保行政执法队伍、定点医药机构中开展以案为鉴、以案促

改、以案促治的警示教育活动，为各类医保违规违法行为敲响

警钟，在全社会形成强大震慑；开展医保 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

团精品课堂村企巡回宣讲；创新医保政策宣传载体，制作医保

系列动漫小视频在龙游电视台全年播放，开展医保知识竞赛，

通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提高医保政策知晓度，让群众

有更多的参与感、获得感。

（二）行政执法队伍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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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深化学习培训。由领导班子带头学法用法，落实法治

建设各项要求；通过集体学习、自学等方式多次组织全体职工

干部学习基本法律、党内法规与业务法规，基金监管条例等，

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。二是组织职工参与普法知识竞赛开展学

法用法考试，学法用法参加率与合格率均达到 100%；组织符合

条件人员参与行政执法证考试，截止 2021 年底，我局符合报考

条件在岗在编 21 人，均通过行政执法资格考试，并为执法人员

换国家执法证，持证率和换证率 100%，一名职工参与全国法律

职业资格考试，顺利通过客观题测试。

二、2021 年度行政执法具体情况

（一）行政执法案件办理

一是进一步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，2021 年

6 月，制定了《龙游县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工作

方案》，成立了由县医保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司法局、卫健局

和市监局相关领导和人员组成的龙游县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

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。二是开展定点医药机构全覆盖检查，

针对医药机构类型和规模不同，聚焦“假病人”“假病情”“假

票据”等三假行为，开展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全覆盖检查。三

是组织辖区 160 家内定点医药机构，根据“三假”等欺诈骗保

行为典型情形和《浙江省医保基金监管手册》，对纳入医保基金

的医疗服务行为开展自查自纠，经过自查，共有 37 家定点医药

机构存在不合理收费、串换收费、不规范诊疗和进销存不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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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合计退回医保基金 98.8 万元。通过各种检查，全年查处

定点医疗机构 19 家次，定点零售药店 8 家次，参保人员 6 人次，

医保协议医师 15 人次，合计查处金额 89.54 万元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情况

2021 年度，我局行政处罚立案 8 起，办结 7 起，其中移交

公安 3 起，行政处罚处理 4 起，罚款金额 61922.6 元。我局不

涉及行政许可事项。

本年度没有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。

（三）行政执法保障

一是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。根据《医疗保障系统全

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

制审核制度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，严

格按照《医疗保障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》开展行政执法事项，

全面贯彻落实2021年医保行政执法领域新制定法规或规范性文

件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办法》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

暂行办法》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《规范医疗

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《浙江省医疗保障

条例》等。在龙游县人民政府官网信息公开栏中及时准确主动

公开本单位行政执法主体、执法人员、执法依据、执法程序、

救济渠道、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等信息，确保执法有据、执法有

序。二是全力推进“互联网+监管”。建立健全互联网+监管体系，

全面使用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，运用全省统一的行政处罚办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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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；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局开展双随机、一公开联合执法检查

定点零售药店 6 家，配合县卫生健康局和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双

随机、一公开联合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分别 12 家和 1 家。监管事

项覆盖率和掌上执法率均达 100%。三是全年聘请法律顾问。法

律顾问在规范性文件审查、协议签订、疑难业务经办，行政执

法和债权追偿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和意见，全年共进行法律服

务 12 次，有效弥补了医保局法律专业人才缺失的不足。四是强

化医保基金监管。首先是源头把关，做好基金支出预算。建立

协商谈判机制，科学编制医保基金收支预算，加强预算执行监

管，强化基金绩效使用考核。其次是信用监管，强化医保协议

管理。细化协议条款，规范医药机构及医保医师医疗服务行为，

加强信息体系建设。再次是动态监测，建立基金预警机制。用

好医保基金运行分析监测平台，实时监测医疗机构的基金运行

情况，对医保基金运行异常的医药机构及时预警、分析，发现

可疑线索及时开展核查。最后是严格内控，堵塞行业监管漏洞。

完善医保内控系统，规范业务经办流程，定期梳理风险业务，

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，重点核查中高风险业务，保障基金使用

安全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医保执法队伍建设有待加强。一方面是专业执法监管人员

少。我县医保局 2019 年成立，编制配置少，基金监管岗位核定

编制 1 人。现阶段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多以协议管理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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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，全县有 67 家定点医疗机构和 93 家定点零售药店，体量

庞大，执法人员少的矛盾凸显。另一方面基金监管的工作专业

性强，需要具备一定的医疗、医保、法律法规、信息等专业技

术能力。人才队伍的培养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2022 年，我们将继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

念新思想新战略，按照省、市行政执法工作的安排部署和要求，

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，全面依法履行政府职能，完

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，推动行政执法科学合法，确保行政权力

规范透明运行。配强医保法治人才队伍，增强医保行政执法工

作力量，推动龙游县医保领域形成公平正义、尚法守制、安定


